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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连晨鑫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涉及诉讼的结果公告 

 

 

 

重要内容提示:  

1.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：结案  

2.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：原告 

3.涉案的金额：资产出售交易价款人民币 740,848,100 元及诉讼费。 

4.是否会对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：最终影响以公司年度审计报告中经审计数据

为准。  

 

一、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 

公司与刘德群（被告一）分别于 2017 年 9 月 5 日、2017 年 9 月 22 日

签订《资产出售协议》及《资产出售协议之补充协议》，约定公司向刘德群出售

其拥有的海珍品养殖、加工、销售业务相关资产及部分负债（以下简称“标的资

产”），本次交易全部以现金为对价，标的资产交易价格为 1,570,848,100 元，

同时详细约定了支付方式。后公司又与刘德群、大连旭笙海产有限公司（被告二、

以下简称“旭笙海产”）签订了《资产出售协议之补充协议（二）》及《资产出

售协议之补充协议（三）》，约定变更交易价格的支付方式，同时将旭笙海产股

权 100%质押给公司作为履约担保，旭笙海产亦自愿对刘德群欠付公司的债务进

行担保。上述协议签订后，刘德群未按《资产出售协议》及各份补充协议之约定

按期全额向公司支付交易价款，现付款期限已到，但刘德群尚欠 740,848,100 元

未予支付。 

因刘德群欠公司资产出售款逾期未付，公司已于 2023 年 3 月 20 日向辽

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，请求法院判令刘德群和旭笙海产共同向公司

支付资产出售交易价款 740,848,100 元及本案诉讼费由刘德群和旭笙海产承担。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

2023 年 3 月 20 日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受理本公司诉刘德群和旭

笙海产买卖合同纠纷一案，并于 2023年 4月 17日开庭审理。 

为尽快回收历史账款，改善公司现金流状况，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

次会议、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《关于重大诉讼拟调解的议案》，

同意公司在遵守国家法律、法规的前提下，以维护公司及股东利益为宗旨，遵循

相互谅解、共同协商的原则，与刘德群和旭笙海产在法院主持下通过调解方式解

决上述债务。 

二、律师出具意见 

本案委托代理人辽宁澄宇律师事务所于 2023年 6月 29日出具了《关于调解

方案的法律分析》【（2023）辽 02民初 348号】，认为： 

本案存在胜诉不确定性风险、执行无法回款且周期较长风险以及刘德群刑事

案件风险，调解应该对保护公司利益更为有利，建议公司在审慎评估案件的上述

风险后，慎重考虑刘德群、旭笙海产提出的调解方案，尽快与被告进行协商，以

达成调解结案。 

三、诉讼结果 

近日，公司收到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《民事调解书》【（2023）

辽 02民初 348号】。经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主持调解，公司与刘德群、旭

笙海产自愿达成如下协议：  

（一）被告刘德群、大连旭笙海产有限公司于本协议签订之日起 30 日内一

次性支付原告大连晨鑫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 50,000,000 元整（大写：

伍仟万元整）； 

（二）原告大连晨鑫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协议签订之日起 30 日内配

合二被告完成刘德群持有的大连旭笙海产有限公司 100%股权的股权质押解除手

续；  

（三）原告大连晨鑫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放弃其他诉讼请求。在被告刘德

群、大连旭笙海产有限公司款项支付完毕后，本案各方之间的全部争议即告终结，

各方基于《资产出售协议》及相关补充协议产生的全部权利义务终止，各方不再

有任何债权债务纠纷，任何一方不得再以任何理由和任何方式向对方主张权利； 

（四）案件受理费 3,746,041 元，减半收取 1,873,020.50 元（辽宁省大

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予以退回），由被告刘德群、大连旭笙海产有限公司共同承担，



与调解款项一并支付给原告大连晨鑫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。 

上述协议，不违反法律规定，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予以确认。  

本调解书经原告和被告签收后，即具有法律效力。 

四、本次诉讼对公司影响 

（一）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 

本次诉讼结案增加公司现金流，改善了公司的财务状况，对公司正常生产经

营产生积极影响，有利于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和可持续健康发展能力，实现股东

利益最大化。 

（二）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公司已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对本次诉讼涉及的长期应收款

计提了相关坏账准备 69,728.22 万元。本次诉讼调解达成后，预计将对公司本

期或期后利润产生积极影响，公司后续将根据该诉讼事项的执行情况进行相应会

计处理，最终会计处理及财务数据以审计机构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。 

特此公告。  

 

 

大连晨鑫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〇二三年七月七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


